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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秘書長 函
地址：100009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

受文者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24日
發文字號：院臺法長字第1121023848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023848A00_ATTCH2.docx)

主旨：有關中國大陸人民似取得等同我國國民權利義務函釋檢討

事宜及立法原則一案，請依說明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大陸委員會112年5月12日陸法字第1120400347號報院函

辦理。

二、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(下稱兩岸條例)係

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授權，規範兩岸人民之往來，並

處理衍生法律事件之特別立法。兩岸條例第2條僅以設戶籍

地定義臺灣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，然自兩岸條例81年9月18

日施行以來，部分機關曾以解釋函令認定中國大陸人民亦

屬中華民國國民(或人民)，或賦予中國大陸人民等同於我

國國民之權利義務。惟臺灣歷經民主轉型與憲法變遷，實

踐自由民主憲政有年，政治情勢及兩岸關係之發展，相較

於兩岸條例制定當時多所轉變，相關解釋函令是否妥適，

容有檢討必要。

三、涉及公(國)民資格認定，屬重大權利義務事項，應以法律

為明確規範。查「中央法規標準法」第5條第2款規定，關

於人民之權利、義務事項，應以法律定之；同法第6條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2.05.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200076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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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：「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，不得以命令定之。」考量公

民、國民資格之認定，係民主法治國家與個人間在法治體

系運作中最重要之基礎核心，涉及法律權利之賦予及責任

義務之負擔，應以法律為明確規範。依兩岸條例第1條規

定：「……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，規範臺灣地

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，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，特制

定本條例。本條例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

定」。因此，有關國籍之取得或國民身分之認定，因兩岸

條例未予規範，自應適用我國其他有關法律論斷，而不宜

逕以函釋代之。

四、兩岸條例自81年公布施行迄今已逾30年，兩岸互不隸屬為

兩岸現況和既存事實，中國大陸人民與中華民國國民亦明

顯有別。依憲法第3條規定，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

國國民。89年「國籍法」修法已將定義國籍之用詞由「中

國人」修正為「中華民國國民」。次查「入出國及移民

法」第3條第1款規定，中華民國國民係具有中華民國國籍

之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或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，已

明確律定中華民國國民之範圍。故依我國現有相關法律規

定，舉凡應考試服公職及參政、納稅、服兵役、受國民教

育、加入全民健康保險等，中國大陸人民不具中華民國國

籍、非屬中華民國國民，自不享有或負擔中華民國國民之

權利義務。

五、茲查有部分機關過往早年曾引述未賦予具體權利義務之草

案說明及立法理由等由，採行政函釋方式擴大解釋，逕賦

予中國大陸人民我國國籍、公民或國民之身分；或認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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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大陸人民已具有等同我國國民、公民，故享有相同之法

律上權利保障或負擔義務，已然違反前開意旨，且亦不合

時宜，容有未妥。部分解釋函令業經大陸委員會會同相關

機關完成檢討，應自即日起停止適用或不再援用。另各機

關應就業管部分儘速完成既有函釋盤點，與前揭意旨牴觸

者，應予停止適用或不再援用，並儘速完成相關法制程

序。

六、凡涉及中國大陸人民之權利義務事項，應以法律(或法律明

確授權之命令)明定。各機關未來遇有法令制(訂)定或修正

時，應併同檢視涉及中國大陸人民權利義務之規範。現行

兩岸條例或各該法律已有明文規定者，應適用各該法律之

規定；既有法律有規定互惠條款者，應依我國對外締結條

約協定或逐步修法加入中國大陸人民準用之條項，香港澳

門居民則視業務情形而定；尚無明確規定者，法令主管機

關爾後如遇法令制(訂)定或修正，應併同檢視涉及中國大

陸人民權利義務之規範，並審酌各該業務之本旨、參考既

有立法例，於各該法律之適用關係，明定「適用」(如「勞

工退休金條例」第7條第1項第2款、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第

91條第1項、「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

條例」第6條第4項及第18條第2項)、「準用」(如「跨國移

交受刑人法」第23條、「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」第35條、

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第21條第4項、「就業服務法」第80

條)或「排除適用」(如「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」第99

條、「遊說法」第8條規定)之規定，適時完成法令修正。

七、檢附大陸委員會會同相關機關完成檢討，應自即日起停止

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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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或不再援用之函釋清單1份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勞動
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衛生福利部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文化部、數位發展
部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、大陸委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
會、海洋委員會、僑務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
客家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
中央銀行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、中央選舉委員會、公平交易
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、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
會、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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